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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盈科（兰州）律师事务所 

关于甘肃靖远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2020】盈兰州非诉字第LZ426-3号 

 

致：甘肃靖远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公司法》 《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发行管理办法》，以及

中国证监会发布的《编报规则第12号》 《证券法律业务办法》 《证券法律业务

规则》等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北京市盈科（兰州）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

所”）与甘肃靖远煤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签订了《专

项法律事务委托协议书》，接受发行人委托，作为发行人本次发行的专项法律顾

问，并已出具《北京市盈科（兰州）律师事务所关于甘肃靖远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法律意见书》（【2020】盈兰州非诉字第LZ426号）

以及《北京市盈科（兰州）律师事务所关于甘肃靖远煤电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可转换公司债券之律师工作报告》（【2020】盈兰州非诉字第LZ426-1号）。 

根据中国证监会编号“201978号”《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一次反馈

意见通知书》（以下简称“《反馈意见》”）及中国证监会相关审核要求，本所

律师就《反馈意见》所涉发行人相关主要事项进行核查，并出具北京市盈科（兰

州）律师事务所关于甘肃靖远煤电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补充

法律意见书（一）（【2020】盈兰州非诉字第LZ426-2号）。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行监管部出具的《关于请做好靖远煤电可转债项目发审委

会议准备工作的函》，本所律师就该函所涉事项进行了核查，出具本补充法律意

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系对《律师工作报告》及《法律意见书》的补充，《律师

工作报告》及《法律意见书》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不一致的部分以本补充法律意

见书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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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非上下文另有所指，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所使用的简称含义均与《律师工作

报告》及《法律意见书》的简称含义相同，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另作定义的除

外。 

 

正文 

 

“关于同业竞争。间接控股股东能化集团及其下属子公司窑街煤电、能化贸

易从事的煤炭开釆和销售业务与发行人业务存在相同或相似的情形。能化集团于

2018年12月出具了《关于消除和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承诺主要内容为：‘本

次股权划拨完成后，能化集团将在五年内通过资产注入、资产转让、关闭或停止

相关业务、剥离等方式整合其控制的与靖远煤电所经营相同及相似业务的其他企

业，消除同业竞争。’ 

请发行人说明并披露：消除和避免同业竞争是否有具体实施方案，目前是否

按计划正常履行，是否存在无法正常履行的情形。 

请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说明核查依据与过程，并发表明确核查意见。” 

问题回复： 

本所律师核查了能化集团于2018年12月出具的《关于消除和避免同业竞争的

承诺函》，查阅了上市公司有关此次同业竞争事宜的公告，通过公示系统对能化

集团及其下属子公司窑街煤电、甘肃能源化工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能化贸

易”）的基本情况进行了了解，对能化集团进行了访谈，本所律师对该问题补充

说明如下： 

 

间接控股股东能化集团及其下属子公司窑街煤电、能化贸易从事的煤炭开釆

和销售业务与发行人业务存在相同或相似的情形。 

为解决以上同业竞争情形，能化集团出具了《关于消除和避免同业竞争的承

诺函》，根据本所律师会同保荐机构对能化集团所做的访谈，能化集团将在五年

内通过资产注入、资产转让、关闭或停止相关业务、剥离等方式整合其控制的与

靖远煤电所经营相同及相似业务的其他企业，消除同业竞争，以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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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就消除和避免同业竞争，能化集团已出具承诺并明

确未来整合时间安排（2023年12月22日前）。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

能化集团上述承诺的具体实施方案虽尚未出台，但该承诺履行期限尚未届满，上

述承诺事项处于正常履行过程中，不存在无法正常履行的情形。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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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之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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